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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A组团、B组团、C组团1、2幢全部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所有。该项目共分为四部分，包括图书档案规划展示中心、公共活动中心、文博展示中心、淄博大剧院。具体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1为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A组团全部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即淄博市保利大剧院。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号]、《同意评估函》，估价对象1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63585.5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5156.59平方米。
估价对象2为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B组团全部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号]、《同意评估函》，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68221.41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8448.81平方米。
估价对象3为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C组团1幢全部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1968、0021967号]、《同意评估函》，估价对象3分摊土地面积为84875.2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7495.14平方米。
估价对象4为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C组团2幢全部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1968、0021967号]、《同意评估函》，估价对象4分摊土地面积为48213.71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1299.25平方米。
估价对象1、2共用一宗土地，土地面积共计131807平方米。估价对象2、3共用一宗土地，土地面积共计133089平方米。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152399.79平方米，总土地面积为264896平方米。

	估价对象
	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估价对象1
（淄博市保利大剧院）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A组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
	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号
	131807
	45156.59

	估价对象2
（）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B组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
	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1969号
	
	48448.81

	小计
	131807　
	93605.4

	估价对象3
（）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C组团1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
	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1968号
	133089
	37495.14

	估价对象4
（）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C组团2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
	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1967号
	
	21299.25

	小计
	133089
	58794.39

	合计
	264896
	152399.79


单位：元/平方米
估价目的：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拟使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A组团、B组团、C组团1、2幢全部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1年12月25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1年12月25日，估价对象用途为文体娱乐，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成本法
	收益法
	

	估价对象1
（淄博市保利大剧院）
	总价
	148254
	39289
	99220

	
	单价
	32831
	8701
	21972

	估价对象2
（）
	总价
	103396
	48689
	78778

	
	单价
	21341
	10050
	16260

	估价对象3
（）
	总价
	114672
	34713
	78690

	
	单价
	30583
	9258
	20987

	估价对象4
（）
	总价
	65138
	19712
	44696

	
	单价
	30582
	9255
	20985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
	——
	301384

	
	单价
	——
	——
	19776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1
（淄博市保利大剧院）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99220
	78778
	78690
	44696
	301384

	
	大写金额
	
	
	
	
	

	
	单价
	21972
	16260
	20987
	20985
	19776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0
	0
	0
	0

	
	大写金额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0
	0
	0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0
	0
	0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0
	0
	0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99220
	78778
	78690
	44696
	301384

	
	大写金额
	
	
	
	
	

	
	单价
	21972
	16260
	20987
	20985
	19776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
-3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A组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
	45156.59
	63585.59
	21332
	4724
	77888
	17248
	99220
	21972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B组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
	48448.81
	68221.41
	26076
	5382
	52702
	10878
	78778
	16260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C组团1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
	37495.14
	84875.29
	28801
	7682
	49889
	13305
	78690
	20987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C组团2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
	21299.25
	48213.71
	16359
	7681
	28337
	13304
	44696
	20985

	合计
	152399.79
	264896
	92568
	208816
	301384

	大写金额
	玖亿贰仟伍佰陆拾捌万元整
	贰拾亿零捌仟捌佰壹拾陆万元整
	叁拾亿零壹仟叁佰捌拾肆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301384

	大写金额
	叁拾亿零壹仟叁佰捌拾肆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特别提示：
1.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估价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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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意评估函》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复印件
5.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6.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9.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不动产权利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上载明的为依据，土地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上载明的为依据。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未定事项假设

无
2.背离事实假设

无
3.不相一致假设
无
4.依据不足假设

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5.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6.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不动产权利人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7.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是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假设前提条件，若估价对象存在估价师所不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或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与实际不符，则需对估价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8.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9.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估价结果中剥离两者价值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10.不动产权利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估价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11.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2.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3.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2021年12月29日起计算壹年。
14.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非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利人。不动产权利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拟将估价对象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估价委托人借款，估价委托人为贷款方。

单位名称：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号1幢4层401
法定代表人姓名：戴浩
联系人：程倩雯
联系电话：010-59949040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备案等级：一级

备案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有效期限：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解国明
联系电话：010-82253558-104
三、估价目的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拟使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A组团、B组团、C组团1、2幢全部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A组团、B组团、C组团1、2幢全部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属“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所有。本次估价对象的范围是A组团、B组团、C组团1、2幢文体娱乐用房，建筑面积152399.79平方米，用途为文体娱乐。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文体娱乐，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4年1月15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

2.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264896平方米，地上综合容积率为0.58。估价对象现状已按规划要求完成开发建设，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四至：

证载四至：东至心环东路、南至华光路、西至心环西路、北至联通路；
现状四至：东至云影河、南至华光路、西至心环西路、北至联通路；
估价对象位于所属项目的中部及南部。
4.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

5.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完备，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属“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总占地面积34.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左右（含地上、地下两部分），由四组建筑组成：淄博革命历史纪念馆及淄博市图书馆、中国陶瓷琉璃馆及淄博市文化馆、淄博陶瓷琉璃国艺馆及附属、淄博大剧院。项目共建有建有10栋建筑物，钢混结构。淄博革命历史纪念馆及淄博市图书馆建成于2013年、中国陶瓷琉璃馆及淄博市文化馆、淄博陶瓷琉璃国艺馆及附属、淄博大剧院建成于2019年。该项目提供闭路监控、电子巡更、智能停车管理系统等。

估价对象为位于“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A、B、C组团全部，即为中国陶瓷琉璃馆及淄博市文化馆、淄博陶瓷琉璃国艺馆及附属、淄博大剧院，总建筑面积152399.79平方米。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目前已运营，公共区域及内部均为精装修，房屋维护情况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1年12月25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1年12月25日，估价对象用途为文体娱乐，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文体娱乐，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民法典》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估价对象符合设定抵押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利证》，用途为文体娱乐，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六）谨慎原则

房地产抵押估价应遵守谨慎原则。谨慎原则是指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估价相关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抵押房地产在处置时可能受到的限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不高估市场价值，不低估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二次修正，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2014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4月21日国务院第132次会议第三次修订通过，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公布，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8.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12日建设部令第56发布，自1997年6月1日起施行；2001年7月23日建设部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第一次修订通过，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9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9. 《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

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1.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2.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3.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淄政办发〔2019〕14号]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

1. 《同意评估函》
2. 《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复印件
3.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4.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估价。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结果表-3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解国明
	——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1年12月25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1年12月15日至2021年12月29日
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一）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面积：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264896平方米。
（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属“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项目现状已完成开发建设。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估价对象地上综合容积率为0.58。项目临街宽度约为650米，临街深度约为400米，宽度及深度比例较适宜。综上，该项目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保障程度较高。

2.建筑物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属“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总占地面积34.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左右（含地上、地下两部分），由四组建筑组成：淄博革命历史纪念馆及淄博市图书馆、中国陶瓷琉璃馆及淄博市文化馆、淄博陶瓷琉璃国艺馆及附属、淄博大剧院。项目共建有建有10栋建筑物，钢混结构。淄博革命历史纪念馆及淄博市图书馆建成于2013年、中国陶瓷琉璃馆及淄博市文化馆、淄博陶瓷琉璃国艺馆及附属、淄博大剧院建成于2019年。该项目提供闭路监控、电子巡更、智能停车管理系统等。

估价对象为位于“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A、B、C组团，即为中国陶瓷琉璃馆及淄博市文化馆、淄博陶瓷琉璃国艺馆及附属、淄博大剧院，总建筑面积152399.79平方米。其中A组团为淄博大剧院，为一栋5层建筑物（含2层夹层），建筑面积为45156.59平方米；B组团为淄博陶瓷琉璃国艺馆及附属，为一栋4层建筑物，建筑面积为48448.81平方米；C组团为中国陶瓷琉璃馆及淄博市文化馆，共计两栋建筑物，其中C组团1幢为1栋5层建筑物，建筑面积为37495.14平方米、C组团2幢为1栋4层建筑物，建筑面积为21299.25平方米，上述4栋建筑物共用2宗土地，均为钢混结构，2019年竣工。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目前已运营，公共区域及内部均为精装修。估价对象建造及装修情况如下： 

外部装修：
   外立面：玻璃幕墙、墙砖；
   外门：玻璃门；
   外窗：塑钢窗。
内部装修：
	部位
	顶部
	墙面
	地面

	A组团大剧院
	石膏吊顶，灯池
	涂料、墙砖、壁纸
	地砖、地毯

	B组团中国陶瓷琉璃馆及淄博市文化馆
	石膏吊顶，灯池
	涂料、墙砖
	地砖、木地板

	C1幢中国陶瓷琉璃馆
	石膏吊顶，灯池
	涂料、墙砖
	地砖

	C2幢淄博市文化馆
	石膏吊顶，灯池
	涂料、墙砖
	地砖


设备标准
消防：消防栓；
保安：闭路电视监控，安防系统；
通讯：电话线入户、宽带入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2021-2019）÷60＝97%
（二）权益状况分析

1.土地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文体娱乐，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4年1月15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
2.建筑物状况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估价对象建筑物权属合法、清晰，且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所有。
3.他项权利设置

（1）抵押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租赁权及其他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三）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北临联通路，东距淄博市人民政府6.2千米，南距淄博市体育中心1千米，西距滨莱高速3.1千米。位置状况较好。
2.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距离商业中心较近，周边集中式商业数量较多，如：淄博荣盛广场、亿丰商场等，分布较集中，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3.办公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周边有创业大厦、宏程金融中心等写字楼，分布较集中，入驻率较好，商务氛围较好，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4.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有多条主、次干道、城市支路通过，周边路网较密集，道路通达程度较好，有136路、92路、101路等多条公共线路通过并设立站点，停车较便捷，交通便捷度较好。
5.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有山东理工大学、淄博市体育中心等人文设施，人文环境较好；有齐盛湖公园、淄博新区水系公园等自然景观，自然环境较好；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6.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亿丰商场、淄博荣盛广场等）、医院（龙泰医院等）、银行（建设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学校（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估价对象地理位置条件较好，商业繁华度较好，办公集聚程度较好，交通便捷度较好，环境状况较好，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程度较好，总体评价估价对象的区位状况条件较好。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一）淄博市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2021年上半年淄博市生产总值为2003.92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77.96亿元，同比增长7.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947.89亿元，同比增长15.5%；第三产业增加值为978.08亿元，同比增长12.1%。
2021年上半年，淄博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5%，高于山东省9.9个百分点，增速列全省第2位。从投资结构看，“四新”经济投资、制造业技改投资、工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0%、26.4%、22.3%，分别高于全部投资增速18.5个、4.9个、1.2个百分点，其中，“四新”经济投资占比达到54.4%，高于2020年同期7.2个百分点。

2.土地市场（2021年上半年）

2021年1-6月，淄博市以工业用地成交为主，占比56.3%，其次，住宅用地成交占比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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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6月，淄博市共推出各类用地122宗，共计519.6万㎡，同比减少45.24%。其中，推出住宅用地30宗，共计216.85万㎡，同比减少35.92%；商办用地15宗，共计48.97万㎡，同比减少25.67%。2021年6月，淄博市累计推出各类用地11宗，共计54.59万㎡，环比减少29.28%，同比减少76.24%。其中，推出住宅用地3宗，共计27.28万㎡，环比增长182.12%，同比减少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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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6月，淄博市共成交各类用地108宗，共计532.28万㎡，同比减少41.58%。其中，成交住宅用地30宗，共计183.3万㎡，同比减少46.84%；商办用地13宗，共计46.72万㎡，同比增长152.91%。2021年6月，淄博市累计成交各类用地6宗，共计35.74万㎡，环比减少58.49%，同比减少88.5%。其中，成交住宅用地1宗，共计9.67万㎡，环比减少68.75%，同比减少91.64%；商办用地1宗，共计1.68万㎡，环比减少93.07%，同比减少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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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6月，淄博市共推出土地规划建面524.25万㎡，成交536.93万㎡，成交楼面均价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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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6月，淄博市成交土地出让金达44.85亿元，平均溢价率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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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6月，淄博市共推出商业土地规划建面48.97万㎡，成交46.72万㎡，成交楼面均价11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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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6月，淄博市成交商业土地出让金达5.30亿元，平均溢价率为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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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市场供需情况（2021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淄博商品住宅市场走势良好，总计销量达271.3万㎡，同比增长85.7%；供应量大的202.7万㎡，同比增长9.6%。第一季度销供比均大于1，供小于求，二季度供应量大增，基本达到供求平衡。6月份单月上市48.7万㎡，环比下降11.6%，同比增长101.7%；成交56.5万㎡，环比增长8.4%，同比增长64.3%。

住宅均价方面，自2020年年底达到高点后有所回落，2021年上半年基本处于稳中有增的态势，6月均价为94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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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积段来看，120(含)-140㎡面积段成交1560套，同比增长19.6%，套数占比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从总价段来看，80(含)-100万元总价段成交827套，同比下降0.36%，套数占比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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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政策情况
2021年1月，淄博市税务局官方微信发布通知，延续实施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延长至2021年6月30日，更好帮扶小企业度过难关，加快发展。
2021年4月1日，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精神，就补充完善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信用认定标准和实行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轮候制：（1）补充完善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信用认定标准。住公积金贷款违约记录认定期限调整为逾期金额（本金、利息、罚息）还清之日起5年，超过5年的，不再计入逾期次数计算。（2）按照《淄博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发放轮候制行办法》有关规定，截止2021年3月31日，淄博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个贷率已超过90%达到96.48%，即日起实行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轮候制。
5.可预见未来
基于疫情对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国外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中国的一些产业造成影响，比如外贸出口等等，可能会影响消费信心。因此，预计新房成交量和2020年相仿，成交均价趋于稳定。
（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张店区，山东省淄博市辖区，位于淄博市中部；辖8个街道、5个镇（车站街道、公园街道、湖田街道、和平街道、科苑街道、体育场街道、四宝山街道、马尚街道、南定镇、沣水镇、傅家镇、中埠镇、房镇镇），总面积110.92平方千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张店区常住人口为795837人。张店区是鲁中地区的交通和通信枢纽，是济南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之一，距济南国际机场70千米，距青岛港210千米，距烟台港380千米，济青高速公路和滨莱高速公路交会于此，胶济铁路、309国道横穿东西，国道205线纵贯南北，16条干线公路通达全国；济青高铁北线建成后将实现20分钟到达济南，1小时到达青岛，2小时到达北京。2020年，张店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1.8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1.6亿元，同比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实现218.5亿元，同比增长6.3%；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461.7亿元，同比增长1.3%。张店区拥有普通中学3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拥有小学48所，拥有幼儿园118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 
估价对象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属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项目内用途为博物馆，大剧院，为市级公共配套服务建筑，周边无类似产品。周边住宅配套商业租金水平为1-3元/平方米·天，周边办公租金水平为1-1.5元/平方米·天。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
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产权清晰、合法。符合《民法典》、《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抵押的规定。

（二）技术上可能
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
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
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用途为文体娱乐，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
估价对象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用途为文体娱乐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采用成本法、收益法为主方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最后，求取房地产抵押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实际用途为博物馆、大剧院，周边无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不具备使用比较法的条件。
	否

	收益法
	收益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房地产估价。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为收益性物业。采用收益法能够反映估价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且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该方法求取。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属已建成物业，周边无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故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求取。
	是

	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比较法求取。
（二）估价的思路
1.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建筑物现值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3）计算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4）计算估价对象成本价值
2.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

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2）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屋现值

（3）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4）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6）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7）计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3.比较法——成本法套用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宗地价格×（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宗地价值时点地价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地价指数）×…×（待估宗地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宗地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宗地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宗地比较）

1）用途相同

2）属于正常交易

3）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4）价值时点接近

5）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比较价值
4.将上述各部分估价结果加总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5.求取房地产抵押价值。
五、估价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指标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264896平方米。估价对象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面积指标
	项目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估价对象1
	63585.59
	45156.59
	45156.59
	——

	
	估价对象2
	68221.41
	45448.81
	45448.81
	——

	
	小计
	131807
	93605.4
	93605.4
	——

	
	估价对象3
	84875.29
	37495.14
	37495.14
	——

	
	估价对象4
	48213.71
	21299.25
	21299.25
	——

	
	小计
	133089
	58794.39
	58794.39
	——

	
	264896
	152399.79
	152399.79
	——


单位：平方米
分摊土地面积计算过程如下：
1）估价对象1文体娱乐用房分摊土地面积＝45156.59÷93605.4×131807＝63585.59（平方米）

2）估价对象2文体娱乐用房分摊土地面积＝48448.81÷93605.4×131807＝68221.41（平方米）

3）估价对象3文体娱乐用房分摊土地面积＝37495.14÷58794.39×133089＝84875.29（平方米）
4）估价对象4文体娱乐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1299.25÷58794.39×133089＝48213.71（平方米）

（2）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文体娱乐用房取1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建筑物建设期：3年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2021-2019）÷60＝97%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市场比较法
求取土地购买单价
估价对象土地购买价格采用比较法求取，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宗地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所属物业相关性的案例，做出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状况、区位状况、实物状况）的修正和调整。

A.选取案例并作因素条件说明

通过对山东省淄博市商业用房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招拍挂案例进行比较。（见表1）

表1：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
	张店区中润大道以南、丰悦路以东、龙凤北巷以北、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以西
	淄博新区人民路以北、钱裕路以东
	张店区华光路以南、人民路以北、心环西路以东

	成交地面价格（元/平方米）
	待估
	4115
	3641
	2952

	交易时间
	2021-12-25
	2020-12-14
	2020-7-3
	2019-9-2

	市场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权益状况
	用途
	文体娱乐
	商业
	商业
	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
	42.08
	50
	50
	50

	
	容积率
	0.58
	2.5
	1.676
	1.5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周边有淄博荣盛广场、亿丰商场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周边有淄博荣盛广场、亿丰商场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周边有淄博荣盛广场、亿丰商场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周边有万达广场、新玛特购物广场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办公集聚程度
	周边有创业大厦、宏程金融中心等写字楼，入驻率较好，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周边有创业大厦、宏程金融中心等写字楼，入驻率较好，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周边有创业大厦、宏程金融中心等写字楼，入驻率较好，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周边有农广大厦、宏城商务广场等写字楼，入驻率较好，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
	周边路网较密集，有136路、92路、101路等公共线路，停车较便捷，交通便捷度较好
	周边路网较密集，有136路、92路、101路等公共线路，停车较便捷，交通便捷度较好
	周边路网较密集，有263路、97路、97路等公共线路，停车较便捷，交通便捷度较好
	周边路网较密集，有137路、159路、156路等公共线路，停车较便捷，交通便捷度较好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周边有山东理工大学、淄博市体育中心等人文设施，有齐盛湖公园、淄博新区水系公园等自然景观，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周边有山东理工大学、淄博市体育中心等人文设施，有齐盛湖公园、淄博新区水系公园等自然景观，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周边有山东理工大学、淄博市体育中心等人文设施，有齐盛湖公园、淄博新区水系公园等自然景观，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周边有山东理工大学、淄博市体育中心等人文设施，有齐盛湖公园、淄博新区水系公园等自然景观，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公共配套设施
	周边有银行（建设银行等）、医院（龙泰医院）、商场（亿丰商场）、小学（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等公共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周边有银行（建设银行等）、医院（龙泰医院）、商场（亿丰商场）、小学（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等公共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周边有银行（建设银行等）、医院（龙泰医院）、商场（亿丰商场）、小学（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等公共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周边有银行（建设银行等）、医院（龙泰医院）、商场（万达广场）、小学（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等公共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七通
	七通
	七通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平方米）
	131807
	10059
	13191.24
	13902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三通
	三通
	三通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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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比较因素条件指数确定。

（A）交易情况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B）市场状况调整

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2014年1季度至2021年3季度淄博市土地市场交易价格持续上升，具体情况如下表：

2014年1季度至2021年3季度淄博市地价增长率（商服）一览表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0.97
	0.91
	0.9
	0.8

	2015
	0.2
	0.25
	1.13
	1.07

	2016
	0.96
	0.81
	0.94
	0.94

	2017
	0.83
	1.06
	3.82
	2.98

	2018
	4.08
	3.02
	2.74
	1.51

	2018
	1.22
	1.43
	1.04
	0.92

	2020
	0.4
	0.36
	1.04
	0.98

	2021
	0.58
	0.67
	0.69
	——


单位：%

根据上述淄博市地价变化水平，同时参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具体情况，确定该地区土地地价平均季度增幅约为0.5%。估价对象价值时点为2021年12月，案例A、B、C交易时间分别为2020年12月、2020年7月、2019年9月。因此，估价对象及案例的调整系数为100、98、97.5、95.5。

（C）房地产状况调整
a.权益状况

（a）土地用途

由于估价对象用途为文体娱乐，各案例用途为商业，调整系数为100、105、105、105。

（b）土地使用年限

Ki＝ [1－1/(1+r) ni]/[ 1－1/(1+r) n ]

式中：

r--土地报酬率

i--比较案例序号

ni--比较案例i的宗地土地使用年限

n--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年限

各宗地使用年限指数为100×Ki。

本次评估土地报酬率取5.5%，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则有：

K＝0.961
案例土地使用年限均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土地使用年限系数为1。则以估价对象为100，各案例土地使用年限调整系数为：

案例A＝100×1/0.961＝104（只保留整数位）

案例B＝100×1/0.961＝104
案例C＝100×1/0.961＝104
（c）容积率
估价对象综合容积率为0.58，案例容积率分别为2.5、1.676、1.5。本次容积率以0-1.0（含）为标准，每增加1.0为一区间相应向上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为2%。则估价对象及案例A、B、C的容积率调整系数分别为104、102、102。
b.区位状况
区位状况等级说明表
	区位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商业繁华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办公集聚程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公共配套设施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c.实物状况
实物状况等级说明表
	实物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宗地面积（㎡）
	150000（含）以上
	100000（含）-150000
	50000（含）-100000
	0（含）-50000
	2%

	宗地形状
	规则
	较规则
	较不规则
	不规则
	2%

	临街宽度及深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工程地质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C.因素修正及调整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及房地产状况调整，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单价(见表2)：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98
	100/
	97.5
	100/
	95.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容积率
	100/
	104
	100/
	102
	100/
	10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100/
	96
	100/
	96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96
	100/
	96
	100/
	96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4115
	3641
	2952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4012
	3638
	2891


D.估价对象的比较价值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熟地地上楼面单价＝（4012+3638+2891）÷3＝3514（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1
（一）成本法
1.土地价值的求取
（1）土地取得成本

1）土地购买价格

依上述计算，估价对象单位面积地价为3514元/平方米。
土地购买价格＝3514×63585.59÷10000＝22344（万元）

2）取得税费

取得税费为契税、印花税，以土地购买价格为基数，税率为3.05%。则有：

取得税费＝22344×3.05%＝681（万元）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政府向建设单位收取、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共用设施建设，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燃气、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设施的建设。估价对象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淄政办发（2019）14号]，估价对象应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标准为：185.8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185.8×45156.59÷10000＝839（万元）

4）土地取得成本总额

土地取得成本为上述三项之和。则有：

土地取得成本＝22344+681+839＝23864（万元）

（2）土地开发成本

土地开发成本主要包含红线外市政基础建设费用，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土地开发市场进行调查的结果及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该项成本已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故在此不另行计算。

（3）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以上二项之和的1%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23864＋0）×1%＝239（万元）

（4）销售费用，按估价对象土地价值的1%计算，假设估价对象土地价值为V土。则有：

销售费用＝V土×1%（万元）

（5）利息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项目开发期为3年（土地开发期为0年，建设期为3年）。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利息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LPR），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1年1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经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了解，目前各银行1年至5年期的贷款利息多参考1年期LPR+50bp执行。故，本次评估利息率取1年期LPR为3.85%加0.5%即4.35%，以复利计息。则有：

利息
＝23864×[（1+4.35%）（0＋3）-1]＋0×[（1+4.35%）（0÷3＋2）-1]＋（239＋V土×1%）×[（1+4.35%）（3÷2）-1]

＝3268+0.0007×V土（万元）

（6）投资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取得的资金报酬及承担风险补偿。以当地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水平为基础，并参考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营利水平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房地产开发利润受开发环境、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价值相对较高。
估价对象所在项目为文化中心项目，周边同类、同体量项目的开发利润经调查可知，利润率一般在5%~20%之间，综合上述各项因素，本次取项目利润率为10%，计算基数为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则有：

利润＝（23864＋0＋239＋0.01×V土）×10%＝2410＋V土×0.001（万元）

（7）销售税费

销售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土地价值（V土）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税率为5.6%。则有：

销售税费＝V土×5.6%÷（1＋5%）＝V土×0.0533（万元）

（8）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为前述七项之和。则有：

土地价值（V土）

＝23864＋0＋239＋V土×1%＋（3268＋0.0007×V土）＋（2410＋V土×0.001）＋V土×0.0533
＝31851（万元）      

2.求取建筑物现值

（1）建造成本

1）建安费用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淄博市博物馆、大剧院类型建筑的建安水平一般在10000-20000元/平方米之间，估价对象1为一幢5层建筑物，钢混结构，精装修。本次评估参考该地区现行工程概预算定额以及同类建筑的建安水平，同时考虑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与装修标准等，综合确定建安费用为20000元/平方米。则有： 

建安费用

＝20000×45156.59÷10000
＝90313（万元）

2）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是指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项目策划、工程勘察、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规划及建筑设计、建设工程招标、临时水、电、路、场地平整及临时用房等开发项目前期工作的必要支出，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3%取费。则有：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90313×3%＝2709（万元）

3）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指城市规划要求居住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市政公用等非营利性设施的建设费用，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估价对象规划为非住宅用途，故本项费用不再计取。

4）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是指包括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设施的建设费用；估价对象红线内基础设施为 “五通”，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基础设施建设费按200元/平方米计取。则有：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45156.59÷10000＝903（万元）

5）相关税费

其他税费主要包括有关税收和地方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如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绿化建设费、人防工程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1.5%取费。则有：

相关税费＝90313×1.5%＝1355（万元）

6）建造成本

建造成本为上述五项之和。则有：

建造成本＝90313+2709+0+903+1355＝95280（万元）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建造成本的1%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95280×1%＝953（万元）

（3）销售费用

假设建筑物重置价值为V建，按照建筑物重置价值的1%计算。则有：

销售费用＝V建×1%（万元）

（4）贷款利息

建筑物建设期为3年，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利息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LPR），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1年1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经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了解，目前各银行1年至5年期的贷款利息多参考1年期LPR+50bp执行。故，本次评估利息率取1年期LPR为3.85%加0.5%即4.35%，以复利计息。则有：

利息
＝（95280+953＋V建×1%）×[（1+4.35%）（3÷2）-1]

＝6347＋V建×0.0007（万元）

（5）投资利润

依前述，本次评估取项目利润率为10%，计算基数为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则有：

利润＝（95280+953＋V建×1%）×10%＝9623＋V建×0.001（万元）

（6）销售税费

销售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建筑物价值（V建）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税率为5.6%。则有：

销售税费＝V建×5.6%÷（1＋5%）＝V建×0.0533（万元）

（7）建筑物重置价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为上述六项之和。则有：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95280＋953＋V建×1%＋（6347＋V建×0.0007）＋（9623＋V建×0.001）＋V建×0.0533
＝120003（万元）

（8）成新度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较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的成新度为：

成新度＝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 0%）×2÷60＝97%

（9）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120003×97%＝116403（万元）

3.成本价值

成本价值为土地价值与建筑物现值之和。则有：

成本价值＝31851+116403＝148254（万元）
（二）收益法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1）租金收入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同类型市场的调研及了解，周边商业用房租金集中在1.5-3元/平方米·天，综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租金水平平均为3元/平方米·天；空置率取3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未来第一年年租金收入＝3×45156.59×365×(1-30%)÷10000＝3461（万元） 

2）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3461÷12×1.5%＝4（万元）

3）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3461＋4＝3465（万元）

（2）建筑物现值
依前述，估价对象1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20003万元，建筑物现值为116403万元。
（3）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651
	
	A+B+C 

	A
	两税两费
	184.59
	5.6%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395.54
	12%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C
	土地使用税
	71.22
	11.2
	分摊土地面积×单价

	2）
	维修费
	600
	0.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174.6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173.3
	5%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1599
	
	1）~4）项之和


注：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63585.59平方米。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3465-1599＝1866（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6%。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19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8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短于建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此，估价对象收益年限确定为42.08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淄博市近年来的租金水平呈平稳趋势。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从谨慎原则考虑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2%。

5.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且为出让合同未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非住宅房地产。因此，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1）收益期内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A×{1－[(1＋g) ÷(1＋Y)]n}÷（Y－g）

＝37406（万元）

2）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依据前述计算，估价对象1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20003万元。至收益期结束，按照直线折旧方式计算的成新率为26.5%，成新率较低，无法保障建筑物的正常使用。收益法的使用前提是房地产可获取正常收益，通过正常维护保养，建筑物应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建筑物至收益期结束时的成新率为40%。本次评估取建筑物报酬率8%，则有：

Vs＝120003×40%÷(1＋8%) 42.08＝1883（万元）

3）收益价值

收益价值＝37406＋1883＝39289（万元）
（三）估价对象1房地产总价

依前述测算，两种方法的估价结果有一定差距。估价对象1为大剧院，依前述分析，成本法和收益法均适用于该类物业的评估。一方面，估价对象1所在区域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成本法所需的相关成本数据较易获取，依据相对充分、客观，故该方法的估价结果相对可靠。另一方面，估价对象1为大剧院，其客观经营收入水平不易获取，通常需参考其自身经营水平，但商业地产的经营收入又多受其经营管理者水平以及市场经济环境影响较大，故收益法的测算结果可靠性略低。综合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权重取55%，收益法权重取45%，则有：
则有：

房地产价值＝148254×55%＋39289×45%＝99220（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99220×10000÷45156.59＝21972（元/平方米）

其中： 

估价对象建筑物价值按照成本法测算结果中建筑物价值与成本价值比例计算得出，则有：

建筑物成本比率＝116403÷148254＝78.5%

建筑物价值＝99220×78.5%＝77888（万元）

建筑物楼面单价＝77888×10000÷45156.59＝17248（元/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99220－77888＝21332（万元）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21972－17248＝4724（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2
（一）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25604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23973 
	68221.41
	3514
	　
	依前述计算

	2）
	土地取得税费
	731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900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A
	住宅
	0 
	0
	0 
	　
	

	B
	非住宅
	900 
	48448.81
	186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现状）
	0
	48448.81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256
	　
	　
	1.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1
	V土
	　
	1.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3506.0 
	0.0007
	V土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3489.0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17.0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7
	　
	　
	　
	　

	（6）
	利润
	2586 
	0.001
	V土
	10%
	（1）-（4）项之和*利润率*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2586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1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34173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建造
	56661 
	　
	　
	　
	　

	1）
	建安费用
	53294 
	48448.81
	11000
	100.0%
	现房1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99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969 
	48448.81 
	2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799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567
	　
	　
	1.00%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1
	V建
	　
	1.00%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3774
	0.0007
	V建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3737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37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7
	　
	　
	　
	

	（5）
	利润
	5723
	0.001
	V建
	10%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5723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1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5.60%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在建工程重置价值（V建1）
	71364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97.00%
	成新率

	（9）
	建筑物/在建工程价值（V建2）
	69223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103396 
	　
	　
	　
	　


（二）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719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3714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3

	
	
	
	
	建筑面积（㎡）
	48448.81

	
	
	
	
	天
	365

	
	
	
	
	空置率（%）
	30.0%

	（2）
	押金利息收入
	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9223
	依前述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1364
	依前述

	3
	年经营费用
	134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69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98.0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424.4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76.41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1.2

	
	
	
	
	分摊土地面积（㎡）
	68221.41

	（2）
	维修费
	356.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0%

	（3）
	保险费
	103.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18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37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4756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2.08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9818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8448.81 


备注：①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68221.41平方米；②估价对象2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估价对象2为钢混结构，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8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确定为42.08年。
超出收益期的建筑物价值折现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47569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1120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71364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8.00%
	　

	(D)
	折现年期（年）
	42.08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48689
	A+B


（三）估价对象2房地产总价

依前述测算，两种方法的估价结果有一定差距。估价对象2为文化中心项目，依前述分析，成本法和收益法均适用于该类物业的评估。一方面，估价对象2所在区域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成本法所需的相关成本数据较易获取，依据相对充分、客观，故该方法的估价结果相对可靠。另一方面，估价对象2为文化中心，其客观经营收入水平不易获取，通常需参考其自身经营水平，但商业地产的经营收入又多受其经营管理者水平以及市场经济环境影响较大，故收益法的测算结果可靠性略低。综合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权重取55%，收益法权重取45%，则有：
则有：

房地产价值＝103396×55%＋48689×45%＝78778（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78778×10000÷48448.81＝16260（元/平方米）

其中： 

估价对象建筑物价值按照成本法测算结果中建筑物价值与成本价值比例计算得出，则有：

建筑物成本比率＝69223÷103396＝66.9%

建筑物价值＝78778×66.9%＝52702（万元）

建筑物楼面单价＝52702×10000÷48448.81＝10878（元/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78778－52702＝26076（万元）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16260－10878＝5382（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3
（一）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31432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29825 
	84875.29
	3514
	　
	以前述计算

	2）
	土地取得税费
	910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697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A
	住宅
	0 
	0
	0 
	　
	

	B
	非住宅
	697 
	37495.14
	186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现状）
	0
	37495.14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314
	　
	　
	1.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1
	V土
	　
	1.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4304
	0.0007
	V土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4283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21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7
	　
	　
	　
	　

	（6）
	利润
	3175
	0.001
	V土
	10%
	（1）-（4）项之和*利润率*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3175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1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41952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建造
	59524
	　
	　
	　
	　

	1）
	建安费用
	56243 
	37495.14
	15000
	100.0%
	现房1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687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750
	37495.14
	2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844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595
	　
	　
	1.00%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1
	V建
	　
	1.00%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3965
	0.0007
	V建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3926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39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7
	　
	　
	　
	

	（5）
	利润
	6012
	0.001
	V建
	10%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6012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1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5.60%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在建工程重置价值（V建1）
	74969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97.00%
	成新率

	（9）
	建筑物/在建工程价值（V建2）
	72720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114672 
	　
	　
	　
	　


（二）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878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2874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3

	
	
	
	
	建筑面积（㎡）
	37495.14

	
	
	
	
	天
	365

	
	
	
	
	空置率（%）
	30.0%

	（2）
	押金利息收入
	4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72720
	依前述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4969
	依前述

	3
	年经营费用
	120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577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53.2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328.4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95.06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1.2

	
	
	
	
	分摊土地面积（㎡）
	84875.29

	（2）
	维修费
	374.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

	（3）
	保险费
	109.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143.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67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3353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2.08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33537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7495.14 


备注：①估价对象3分摊土地面积为84875.29平方米；②估价对象3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估价对象3为钢混结构，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8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确定为42.08年。
超出收益期的建筑物价值折现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33537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1176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74969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8.00%
	　

	(D)
	折现年期（年）
	42.08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34713
	A+B


（三）估价对象3房地产总价

依前述测算，两种方法的估价结果有一定差距。估价对象3为文化中心项目，依前述分析，成本法和收益法均适用于该类物业的评估。一方面，估价对象3所在区域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成本法所需的相关成本数据较易获取，依据相对充分、客观，故该方法的估价结果相对可靠。另一方面，估价对象3为文化中心，其客观经营收入水平不易获取，通常需参考其自身经营水平，但商业地产的经营收入又多受其经营管理者水平以及市场经济环境影响较大，故收益法的测算结果可靠性略低。综合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权重取55%，收益法权重取45%，则有：
则有：

房地产价值＝114672×45%＋34713×45%＝78690（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78690×10000÷37495.14＝20987（元/平方米）

其中： 

估价对象建筑物价值按照成本法测算结果中建筑物价值与成本价值比例计算得出，则有：

建筑物成本比率＝72720÷114672＝63.4%

建筑物价值＝78690×63.4%＝49889（万元）

建筑物楼面单价＝49889×10000÷37495.14＝13305（元/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78690－49889＝28801（万元）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20987－13305＝7682（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4
（一）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17855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16942 
	48213.71
	3514
	　
	以前述计算

	2）
	土地取得税费
	517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96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A
	住宅
	0 
	0
	0 
	　
	

	B
	非住宅
	396 
	21299.25
	186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现状）
	0
	21299.25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179
	　
	　
	1.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1
	V土
	　
	1.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2445
	0.0007
	V土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433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12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7
	　
	　
	　
	　

	（6）
	利润
	1803
	0.001
	V土
	10%
	（1）-（4）项之和*利润率*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1803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1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23831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建造
	33812
	　
	　
	　
	　

	1）
	建安费用
	31949 
	21299.25
	15000
	100.0%
	现房1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58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426
	21299.25
	2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479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338
	　
	　
	1.00%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1
	V建
	　
	1.00%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2252
	0.0007
	V建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230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22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7
	　
	　
	　
	

	（5）
	利润
	3415
	0.0015
	V建
	10%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3415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1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5.60%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在建工程重置价值（V建1）
	42585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97.00%
	成新率

	（9）
	建筑物/在建工程价值（V建2）
	41307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65138 
	　
	　
	　
	　


（二）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63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1633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3

	
	
	
	
	建筑面积（㎡）
	21299.25

	
	
	
	
	天
	365

	
	
	
	
	空置率（%）
	30.0%

	（2）
	押金利息收入
	2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4130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97.0%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2585
	　
	　
	　

	3
	年经营费用
	68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2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87.0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186.6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54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1.2

	
	
	
	
	分摊土地面积（㎡）
	48213.71

	（2）
	维修费
	212.9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

	（3）
	保险费
	6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81.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95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904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2.08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8941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1299.25


备注：①估价对象4分摊土地面积为48213.71平方米；②估价对象4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2.08年。估价对象4为钢混结构，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8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确定为42.08年。
超出收益期的建筑物价值折现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19044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668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42585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8.00%
	　

	(D)
	折现年期（年）
	42.08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19712
	A+B


（三）估价对象4房地产总价

依前述测算，两种方法的估价结果有一定差距。估价对象4为文化中心项目，依前述分析，成本法和收益法均适用于该类物业的评估。一方面，估价对象4所在区域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成本法所需的相关成本数据较易获取，依据相对充分、客观，故该方法的估价结果相对可靠。另一方面，估价对象4为文化中心，其客观经营收入水平不易获取，通常需参考其自身经营水平，但商业地产的经营收入又多受其经营管理者水平以及市场经济环境影响较大，故收益法的测算结果可靠性略低。综合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权重取55%，收益法权重取45%，则有：
则有：

房地产价值＝65138×55%＋19712×45%＝44696（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44696×10000÷21299.25＝20985（元/平方米）

其中： 

估价对象建筑物价值按照成本法测算结果中建筑物价值与成本价值比例计算得出，则有：

建筑物成本比率＝41307÷65138＝63.4%

建筑物价值＝44696×63.4%＝28337（万元）

建筑物楼面单价＝28337×10000÷21299.25＝13304（元/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44696－28337＝16359（万元）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20985－13304＝7681（元/平方米）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房地产总价＝99220+78778+78690+44696＝301384（万元）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等于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价值减去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301384－0
＝301384（万元）

（三）估价结果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结果表-3

变现能力分析与风险提示

一、变现能力分析

所谓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抵押房地产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房地产变现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变现能力的因素
	因素分析

	通用性
	通用性，即是否常见、是否普遍使用。通常情况下，通用性越差的房地产，如用途越专业化的房地产，使用者的范围越窄，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为文体娱乐项目，通用性较差。

	独立使用性
	独立使用性，即能否单独地使用而不受限制。估价对象属淄博市文化中心，为整体规划，独立使用性一般。

	可分割转让性
	可分割转让性，是指在物理上、经济上是否可以分离开来使用。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但估价对象属淄博市文化中心，为整体规划。故项目可分割转让性较差。

	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越低的房地产，不确定因素越多，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为现房。

	区位
	所处位置越偏僻、越不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位于淄博市张店区，区位较好。

	价值大小
	价值越大的房地产，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越多，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价值量大。

	房地产市场状况
	房地产市场越不景气，出售房地产会越困难，变现能力就越弱。目前，淄博市房地产市场预计新房成交量和2020年相仿，成交均价趋于稳定。


（二）处置房地产时，其变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 处置房地产过程中需要支付拍卖费用、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变现所得金额依法应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评估费、拍卖佣金）；
2.扣除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税费（如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
3.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当同一估价对象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时，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
4.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
5.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三）假定在价值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因存在短期内强制处分、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成交价格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差距。

估价对象用途为文体娱乐，通用性较差，独立使用性一般，为现房，区位较好，项目可转让性较差，价值总量大。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估价对象变现能力较弱。
二、风险提示

（一）估价对象状况（如区域规划、交通条件、使用状况等）变化、房地产市场状况变化、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以及房地产相关税费和银行利率的调整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估价对象的抵押价值减损。

（二）报告使用者应合理使用评估价值

1.金融机构应在评估专业人员调查的基础上，更加详尽的了解抵押物产权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同时关注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出具后至抵押登记之间,是否会出现法定优先受偿权利。

2.金融机构应在内控制度中根据本身对信贷风险的认识、调控手段和市场策略，综合考虑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贷款期限以及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变现时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变现税费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抵押率。

3.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定期或者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大时对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再次评估确认。

附   件

1. 《同意评估函》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淄博张店区不动产权第0026555、0021969、0021968、0021967号]复印件
5.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6.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9.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1-1-0673-F01DYGJ2号





估价项目名称：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417号文化中心A组团、B组团、C组团1、2幢文体娱乐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1年12月29日





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删，增加列表


�不能写抵押吧？


�可删


�1、2同宗地单价水平有差异、核对是否有特殊需求，如无要求拆分，不建议给拆分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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